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
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 

 

 

 

  （法釋〔2015〕4號 2001年 6月 1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

第 1180次會議通過，根據 2013年 2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

會第 1570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

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的決定》第一次修

正，根據 2015年 1月 1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 1641次會議

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

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的決定》第二次修正，該修正自 2015

年 2月 1日起施行 2015年 1月 29日發布）  

 

  為了正確審理專利糾紛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以下簡稱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以下簡稱專利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

法》等法律的規定，作如下規定：  

 

第一條  

    人民法院受理下列專利糾紛案件：  

  1.專利申請權糾紛案件；  

  2.專利權權屬糾紛案件；  

  3.專利權、專利申請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件；  

  4.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  

  5.假冒他人專利糾紛案件；  

  6.發明專利申請公布後、專利權授予前使用費糾紛案件；  

  7.職務發明創造發明人、設計人獎勵、報酬糾紛案件；  

  8.訴前申請停止侵權、財產保全案件；  

  9.發明人、設計人資格糾紛案件；  

  10.不服專利複審委員會維持駁回申請複審決定案件；  

  11.不服專利複審委員會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決定案件；  

  12.不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實施強制許可決定案件；  

  13.不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實施強制許可使用費裁決案件；  



  14.不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行政覆議決定案件；  

  15.不服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行政決定案件；  

  16.其他專利糾紛案件。  

 

第二條  

    專利糾紛第一審案件，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在地

的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實際情況，可以指定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

專利糾紛案件。  

 

第三條  

    當事人對專利複審委員會於 2001年 7月 1日以後作出的關於實

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權撤銷請求複審決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條  

    當事人對專利複審委員會於 2001年 7月 1日以後作出的關於維

持駁回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複審決定，或者關於實用新

型、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的決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

民法院應當受理。  

 

第五條  

    因侵犯專利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

民法院管轄。  

  侵權行為地包括：被訴侵犯發明、實用新型專利權的產品的製

造、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等行為的實施地；專利方法使用行

為的實施地，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的使用、許諾銷售、銷

售、進口等行為的實施地；外觀設計專利產品的製造、許諾銷售、銷

售、進口等行為的實施地；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實施地。上述侵權行

為的侵權結果發生地。  

 

第六條  

    原告僅對侵權產品製造者提起訴訟，未起訴銷售者，侵權產品製

造地與銷售地不一致的，製造地人民法院有管轄權；以製造者與銷售



者為共同被告起訴的，銷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轄權。  

  銷售者是製造者分支機搆，原告在銷售地起訴侵權產品製造者製

造、銷售行為的，銷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轄權。  

 

第七條  

    原告根據 1993年 1月 1日以前提出的專利申請和根據該申請授

予的方法發明專利權提起的侵權訴訟，參照本規定第五條、第六條的

規定確定管轄。  

  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件實體審理中依法適用方法發明專利權不延

及產品的規定。  

 

第八條  

    對申請日在 2009年 10月 1日前（不含該日）的實用新型專利提

起侵犯專利權訴訟，原告可以出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的檢索

報告；對申請日在 2009年 10月 1日以後的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專

利提起侵犯專利權訴訟，原告可以出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的

專利權評價報告。根據案件審理需要，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提交檢

索報告或者專利權評價報告。原告無正當理由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

以裁定中止訴訟或者判令原告承擔可能的不利後果。  

  侵犯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件的被告請求中止訴訟

的，應當在答辯期內對原告的專利權提出宣告無效的請求。  

 

第九條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件，被告

在答辯期間內請求宣告該項專利權無效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訴訟，

但具備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中止訴訟：  

  （一）原告出具的檢索報告或者專利權評價報告未發現導致實用 

         新型或者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的事由的；  

  （二）被告提供的證據足以證明其使用的技術已經公知的；  

  （三）被告請求宣告該項專利權無效所提供的證據或者依據的理 

         由明顯不充分的；  

  （四）人民法院認為不應當中止訴訟的其他情形。  

 

 



第十條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件，被告

在答辯期間屆滿後請求宣告該項專利權無效的，人民法院不應當中止

訴訟，但經審查認為有必要中止訴訟的除外。  

 

第十一條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件或者經專利複審委員

會審查維持專利權的侵犯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件，被告

在答辯期間內請求宣告該項專利權無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訴

訟。  

 

第十二條  

    人民法院決定中止訴訟，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請求責令被告

停止有關行為或者採取其他制止侵權損害繼續擴大的措施，並提供了

擔保，人民法院經審查符合有關法律規定的，可以在裁定中止訴訟的

同時一併作出有關裁定。  

 

第十三條  

    人民法院對專利權進行財產保全，應當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發

出協助執行通知書，載明要求協助執行的事項，以及對專利權保全的

期限，並附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書。  

  對專利權保全的期限一次不得超過六個月，自國務院專利行政部

門收到協助執行通知書之日起計算。如果仍然需要對該專利權繼續採

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應當在保全期限屆滿前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

門另行送達繼續保全的協助執行通知書。保全期限屆滿前未送達的，

視為自動解除對該專利權的財產保全。  

  人民法院對出質的專利權可以採取財產保全措施，質權人的優先

受償權不受保全措施的影響；專利權人與被許可人已經簽訂的獨佔實

施許可合同，不影響人民法院對該專利權進行財產保全。  

  人民法院對已經進行保全的專利權，不得重複進行保全。  

 

第十四條  

    2001年 7月 1日以前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

創造，單位與發明人或者設計人訂有合同，對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



權的歸屬作出約定的，從其約定。  

 

第十五條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涉及權利衝突的，應當保

護在先依法享有權利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第十六條  

    專利法第二十三條所稱的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包括：商標權、著

作權、企業名稱權、肖像權、知名商品特有包裝或者裝潢使用權等。  

 

第十七條  

    專利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所稱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

保護範圍以其權利要求的內容為准，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於解釋權利

要求的內容”，是指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應當以權利要求記載的全部技

術特徵所確定的範圍為准，也包括與該技術特徵相等同的特徵所確定

的範圍。  

  等同特徵，是指與所記載的技術特徵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

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並且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在被

訴侵權行為發生時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到的特徵。  

 

第十八條  

    侵犯專利權行為發生在 2001年 7月 1日以前的，適用修改前專

利法的規定確定民事責任；發生在 2001年 7月 1日以後的，適用修

改後專利法的規定確定民事責任。  

 

第十九條  

    假冒他人專利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專利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確

定其民事責任。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未給予行政處罰的，人民法院可

以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三款的規定給予民事制裁，適用民

事罰款數額可以參照專利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確定。  

 

第二十條  

    專利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的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可

以根據專利權人的專利產品因侵權所造成銷售量減少的總數乘以每



件專利產品的合理利潤所得之積計算。權利人銷售量減少的總數難以

確定的，侵權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的總數乘以每件專利產品的合理利潤

所得之積可以視為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  

  專利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的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可以根據

該侵權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的總數乘以每件侵權產品的合理利潤所得

之積計算。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權人的營業利潤計

算，對於完全以侵權為業的侵權人，可以按照銷售利潤計算。  

 

第二十一條  

    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有專利許可使用

費可以參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

情節、專利許可的性質、範圍、時間等因素，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

的倍數合理確定賠償數額；沒有專利許可使用費可以參照或者專利許

可使用費明顯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

的性質和情節等因素，依照專利法第六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確定賠償

數額。  

 

第二十二條  

    權利人主張其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合理開支的，人民法院可以

在專利法第六十五條確定的賠償數額之外另行計算。  

 

第二十三條  

    侵犯專利權的訴訟時效為二年，自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知道

或者應當知道侵權行為之日起計算。權利人超過二年起訴的，如果侵

權行為在起訴時仍在繼續，在該項專利權有效期內，人民法院應當判

決被告停止侵權行為，侵權損害賠償數額應當自權利人向人民法院起

訴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計算。  

 

第二十四條  

    專利法第十一條、第六十九條所稱的許諾銷售，是指以做廣告、

在商店櫥窗中陳列或者在展銷會上展出等方式作出銷售商品的意思

表示。  

 

 



第二十五條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已經過管理專利工作的部

門作出侵權或者不侵權認定的，人民法院仍應當就當事人的訴訟請求

進行全面審查。  

 

第二十六條  

    以前的有關司法解釋與本規定不一致的，以本規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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